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東專合作教育盃】班際羽球比賽實施辦法
一、宗旨：
1、提倡休閒活動，普及羽球運動風氣，提昇羽球運動水準。
2、提升學生羽球技能、比賽規則，進而培養其道德情意。
二、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三、承辦單位：體育組
四、競賽日期：108年12月10日～12日  
五、競賽地點：本校志清堂。
六、參加資格：凡本校在籍學生可代表該班組隊報名參加。
七、競賽組別：
 1. 團體組一男組（高一男生、五專一男生）                                                                            
     2. 團體組二男組（高二男生、五專二男生）

     3. 團體組三男組（高三男生、五專三男生）

     4. 團體組女子組 (高職部女生和五專部一、二、三女生)

     5. 團體組專男組 (二專男生和五專四、五年級男生)
     6. 團體組專女組 (二專女生和五專四、五年級女生)
八、競賽方法：
　　1.以團體賽之，班級組隊或是自行組隊：
　　    A.團體組每隊報名人數為6人(含隊長)，採每場3點為 雙打－雙打－雙打，共六人。
         B.可以跨科、年級共同組隊參加。
         （男生組參賽人員如有高年級在內，須以高年級組別報名；女生可以跨男生組別
　　　　參賽，但不得再參加女生組。）
      2.採落地得分制，單、雙打皆以21分一局定勝負，任一方得分至11分時即換場地，分數先到21
        分者為勝隊(搶21分，無丟士)。
　　 3.參賽球員或班級逾比賽時間十分鐘未出場者以棄權論（特殊原因需事先通知體育組）。
        參賽球員請攜帶有個人照片證件(如：學生證、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以利比賽檢
      查。若有出賽人員未帶證件，經由老師或對手隊長認可以出賽；若無人認可則換
      後補人員出賽。)
      4.勝負不以勝點計算，改採總得分制，如總得分相同，取勝場較多者獲勝。 
      5.各組、各點之參賽人員不得重複參加比賽，經查屬實取消參賽資格。
    6.若參賽者在賽前有不能參賽之因素，允許參賽者於第一場比賽之前更換名單一

      次。一旦更換後，即便受傷也不可以再做更換。
九、報名：即日起依組別組隊，於12月6日（星期五）17:00前將報名表送體育組。
十、抽籤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中午12：00於體育組前辦理抽籤，              未到者由承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十一、獎勵：
　　1.每組錄取該組總隊數前1/3（如6隊以上取3名，6隊以下取2名）予以獎勵(各組
      冠軍：獎勵運動服裝每人一件，經費由「班際活動比賽經費」提供；若該組報名

      未滿6隊其冠軍獎勵另由體育組提供辦理)。

    2.依學生獎懲要點由體育組統一辦理敘獎；擔任服務同學及策劃、裁判工作之體育
      運動組老師、教職員給予敘獎嘉奬乙次，以資鼓勵。
十二、本辦法呈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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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場比賽共三點，雙－雙－雙，每班組隊請報名6人
· 班級人數不足方可跨班以科聯來組隊報名。男生不足可由女生補足人數參加比賽。
· 女生組、男生組請分開填寫。
· 各組、各點之參賽人員不得重複參加比賽，經查屬實取消參賽資格。
· 請攜帶證件以查驗身份。(未帶者不得參賽)
· 12月6日（星期五）17:00前將報名表送體育組。
· 本表作為請公假及製作獎狀之依據，請填寫正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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